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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香港研究協會為一個非牟利的學術機構，於二○○四年六月創立。協

會將透過調查研究，為市民提供一個發表意見、關心香港的平台，使

其加深對社會各方面的認識。 

1.2 宗旨 

1.2.1 以獨立和客觀的角度對香港社會各方面進行調查及研究，提

出有建設性的方案或建議，扮演民間智庫的角色； 

1.2.2 凝聚市民力量，共同關心社會，推動香港可持續發展。 

1.3 主要工作 

1.3.1 對社會各方面進行調查、研究，範圍包括政治、經濟、民生、

國際熱點、國情等； 

1.3.2 就香港不同範疇的社會政策展開專題研究，並提出建議及方

案，供政府及社會各界人士參考； 

1.3.3 凝聚青年義工共同參與研究調查工作。 

1.4 二○○九年七月，政府就香港推行救護車調派分級制（簡稱：分級制）

進行諮詢，建議根據傷病的緊急程度，把緊急救護服務的召喚分級和

訂定調派救護車的優先次序。本會特此進行電話訪問調查，以了解市

民對諮詢文件的意見。 

1.5 調查結果曾在二○○九年十一月二日發送至各大傳媒。由於篇幅所

限，未能全面反映結果。本報告旨在就是次調查結果，作出系統性的

整理和分析，以較深入及全面地反映香港市民對救護車調派分級制的

意見。本報告亦將就調查結果提出具針對性的建議，供政府及社會各

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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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設計 

2.1 本調查題目為：市民對《救護服務：救護車調派分級制》諮詢文件的

意見調查。 

2.2 本調查以隨機抽取電話號碼的電話訪問系統進行。 

2.3 電話號碼抽樣方法是首先用電腦以隨機方法抽取「種籽」數字，再以

電腦程式進行多次混合算術的方法產生另一組號碼，然後在混合後再

過濾重覆號碼，成為最後訪問樣本號碼。 

2.4 本會有一套嚴謹的監測機制，定期對整個調查系統進行測試，以確保

系統正常運作。 

2.5 調查於 10 月 25 日至 30 日進行，成功訪問了 1019 名十八歲或以上香

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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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結果 

3.1 調查首先了解受訪者對現時救護車服務的滿意程度。調查發現，逾四

成受訪者對此感到「滿意」（41%），感到「一般」的佔三成七，只有少

數受訪者感到「不滿意」（6%）。此外，亦有一成六受訪者對此表示「無

意見」（表一）。 

表一：受訪者是否滿意現時救護車的服務（樣本=1019） 

滿意程度 百分比 

滿意 41% 

一般 37% 

不滿意 6% 

無意見 16% 

合計 100% 

3.2 調查續問受訪者對現時召喚救護車服務被濫用的情況，近一半受訪者

認為情況屬「一般」（49%），其次是「嚴重」（24%），再次是「輕微」（12%），

只有百分之三受訪者認為召喚服務「沒有被濫用」。另有逾一成受訪者

對此表示「無意見」（12%）（表二）。 

表二：受訪者認為現時召喚救護車服務被濫用的情況屬於（樣本=1019） 

召喚救護車服務被濫用程度 百分比 

嚴重 24% 

一般 49% 

輕微 12% 

沒有被濫用 3% 

無意見 12% 

合計 100% 



「市民對《救護服務：救護車調派分級制》諮詢文件的意見調查」 

調查報告 

 

 

4

3.3 諮詢文件建議根據傷病的緊急程度為救護車召喚服務訂下調派的優先

次序，即分級制，逾五成受訪者對此表示「贊成」（54%），表示「不贊

成」的佔兩成半。另外，亦有兩成一受訪者對此表示「無意見」（表三）。 

表三：諮詢文件建議根據傷病的緊急程度為救護車召喚服務訂下調派的優先次

序，即分級制，受訪者是否贊成（樣本=1019） 

是否贊成分級制 百分比 

贊成 54% 

不贊成 25% 

無意見 21% 

合計 100% 

3.4 調查亦進一步了解受訪者對分級制內容的意見。在對根據傷病緊急程

度為救護車召喚服務訂下調派優先次序建議表示「贊成」及「無意見」

的次樣本中（764 人），大部份受訪者（61%）表示「贊成」諮詢文件建

議將召喚救護車服務分為『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情況嚴重但無

生命危險』及『非危急』三級制，並因應不同級別救護車有不同到達

時間的建議，表示「不贊成」的佔兩成。此外，亦有近兩成受訪者對

此表示「無意見」（19%）（表四）。 

表四：諮詢文件建議將召喚救護車服務分成「情況危急或有生命危險」、「情況

嚴重但無生命危險」及「非危急」三級制，並因應不同級別救護車有不同的到

達時間，受訪者是否贊成這三級制（樣本=764） 

是否贊成三級制 百分比 

贊成 61% 

不贊成 20% 

無意見 19%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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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若推行分級制，被列為非危急的個案目標到達時間為二十分鐘內，最

多受訪者（41%）認為「時間適中」，其次是「時間過長」（39%），只有

百分之五受訪者認為「時間過短」。另表示「無意見」的受訪者佔一成

半（表五）。 

表五：若推行分級制，被列為非危急的個案目標到達時間為二十分鐘內，受訪

者認為（樣本=764） 

非危急的個案目標到達時間為二十分鐘是 百分比 

時間過長 39% 

時間適中 41% 

時間過短 5% 

無意見 15% 

合計 100% 



「市民對《救護服務：救護車調派分級制》諮詢文件的意見調查」 

調查報告 

 

 

6

3.6 對於諮詢文件建議在分級制下，救護車抵達現場前，通訊中心操作員

可提供急救指引，六成九受訪者對此表示「贊成」，表示「不贊成」的

佔百分之九。另有逾兩成受訪者表示「無意見」（22%）（表六）。 

表六：諮詢文件建議在分級制下，救護車抵達現場前，通訊中心操作員可提供

急救指引，受訪者是否贊成（樣本=764） 

是否贊成通訊中心操作員提供急救指引 百分比 

贊成 69% 

不贊成 9% 

無意見 22% 

合計 100% 

3.7 在整體樣本中，近七成受訪者表示「擔心」部份市民會在救護車調派

分級制推行後故意誇大傷病程度使其更快得到救護服務（68%），表示

「不擔心」的佔兩成。此外，有逾一成受訪者對此表示「無意見」（12%）

（表七）。 

表七：若推行救護車調派分級制，受訪者是否擔心部份市民會故意誇大傷病程

度使其更快得到救護服務（樣本=1019） 

是否擔心市民故意誇大傷病程度 百分比 

擔心 68% 

不擔心 20% 

無意見 12% 

合計 100% 

3.8 調查亦問及徵收緊急救護服務費能否有效鼓勵市民審慎使用救護服

務，多數受訪者表示「能夠」（50%），亦有逾三成受訪者表示「不能夠」

（31%）。另外，表示「無意見」的受訪者佔近兩成（19%）（表八）。 

表八：受訪者認為徵收緊急救護服務費能否有效鼓勵市民審慎使用救護服務（樣

本=1019） 

徵費能否有效鼓勵市民審慎使用救護服務 百分比 

能夠 50% 

不能夠 31% 

無意見 19% 

合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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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按人口變項的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年齡介乎 18 至 30 歲的受訪者較其

他受訪者傾向認為徵收緊急救護服務費不能有效鼓勵市民審慎使用救

護服務（表九）。 

表九：受訪者的年齡與受訪者認為徵收服務費能否有效鼓勵市民審慎使用救護服務之交叉分析

（樣本=1019；顯著性=0.0024<α=0.05） 

 受訪者的年齡 

 18 至 30 歲 31 至 40 歲 41 至 65 歲 65 歲以上 整體 

徵費能否有效鼓勵市

民審慎使用救護服務

     

能夠 42% 48% 53% 49% 50% 

不能夠 39% 30% 31% 25% 31% 

無意見 19% 22% 16% 26% 19%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3.10 就社會階層而言，各階層市民大多都贊成分級制的建議。而低收入人

士對分級制表示無意見的比例較其他階層高。（表十）。 

表十：受訪者的社會階層與受訪者對分級制的意見之交叉分析（樣本=1019；顯著性=0.017<α

=0.05） 

 受訪者的社會階層 

 低收入人士 中產人士 高收入人士 整體 

受訪者對分級制的意見     

贊成 51% 58% 56% 54% 

不贊成 24% 26% 26% 25% 

無意見 25% 16% 18% 21% 

合計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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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根據受訪者對現時召喚救護車服務有否被濫用的情況與徵收緊急救護

服務費能否有效鼓勵市民審慎使用救護服務的交叉分析結果顯示：認

為現時救護車服務被濫用的情況愈嚴重者則愈認同徵收緊急救護服務

費能有效鼓勵市民審慎使用救護服務（表十一）。 

表十一：受訪者認為現時召喚救護車服務被濫用的程度與受訪者認為徵收服務費能否有效鼓勵市

民審慎使用救護服務之交叉分析（樣本=1019；顯著性=0.000<α=0.05） 

 召喚救護車服務被濫用的程度 

 嚴重 一般 輕微 沒有被濫用 無意見 整體 

徵費能否有效鼓勵市民

審慎使用救護服務 

      

能夠 66% 48% 31% 35% 49% 50% 

不能夠 21% 34% 46% 39% 24% 31% 

無意見 13% 18% 23% 26% 27% 19%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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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分析及建議 

4.1 調查發現市民對現時救護車服務的評價正面，只有極少數的市民對其

表示不滿（6%）。同時，較多市民認為現時召喚救護車服務被濫用的情

況屬一般（49%），反映市民認為問題不算嚴重。 

4.2 大部份市民贊成分級制的建議（54%）。然而，超過兩成受訪者對此表

示無意見（21%），當中以低收入人士比例較高，可能與部份市民未能

清楚明白該建議有關。若實施分級制，本會建議針對上述人士加強推

廣分級制的內容及細節安排，使其得悉有關措施及懂得使用有關服務。 

4.3 超過六成市民贊成諮詢文件中三級制的安排及通訊中心操作員提供急

救指引兩項建議（分別是 61%及 69%）。然而，有兩成受訪者對三級制

表示不贊成，當局實需了解其背後的原因，加強有關政策的闡釋，以

釋除其誤解或疑慮。同時，分別有一成九及兩成二受訪者對上述兩項

建議表示無意見，是市民未能了解建議還是市民對建議持觀望態度而

暫不表達立場？本調查暫未進一步印證。本會建議當局在分級制實施

一段時間後進行深入檢討，以了解上述人士的意見，及早完善有關安

排。 

4.4 對於被列為非危急的個案目標到達時間為二十分鐘內的建議，四成一

受訪者認為時間適中，但亦有三成九認為時間過長，反映市民對此安

排未能達成共識。本會建議當局優化救護車調派機制，盡量縮短危急

個案的目標到達時間，以平息部份市民的憂慮。 

4.5 至於徵收緊急救護服務費的問題，五成市民認為徵費能有效鼓勵市民

審慎使用救護服務；按人口變項的交叉分析結果顯示：認為現時救護

車服務被濫用的情況愈嚴重者則愈認同徵費能有效鼓勵市民審慎使用

救護服務。然而，較多市民認為現時救護車服務濫用情況為一般

（49%），只有較少市民認為濫用的情況嚴重（24%），反映多數市民認

為濫用情況不算嚴重。本會建議當局在分級制實施一段時間後作出檢

討，如屆時濫用情況變得嚴重，可將徵收緊急救護服務費的問題在檢

討中一併探討。 


